
青年之声 VR 制作大赛设备申请须知 

“潍坊杯”青年之声 VR 制作大赛 

参赛高校申请设备须知 

  

大赛组委会为参赛高校免费提供 VR 摄像机，以便于高校参赛团队能够制作

参赛作品。有关设备的申请和使用有如下要求，请各高校认真了解，并遵照执行。 

1. 大赛所提供的 VR 摄像机为免费申请使用，不向学校收取费用。 

2. 高校申请设备的使用权，并不形成该设备财产的转移，即设备的所有权

归大赛组织单位所有。 

3. 大赛所提供的 VR 摄像机为合作企业赞助产品，因数量有限，每所高校

只限一台。 

4. 高校所申请的设备需要由专人负责管理，在申请时需要明确具体管理人

信息。 

5. 高校填写《参赛高校设备申请表》（此表格的 WORD 版可以在大赛 QQ

群：73111850 的公用文件夹中下载），需加盖单位公章，然后发电子扫

描文件至大赛组委会指定邮箱。在收到申请后一周内，组织单位会寄发

设备 

6. 在申请设备时，设备管理人需要准确填写联系方式和递送地址，以便于

设备能正常发送和接收。 

7. 高校承担设备的寄送费用，同时为帮助更多的高校能够及时获得设备，

大赛组织单位会在部分省份设立分赛区工作组来帮助运发设备。 

8. 高校收到设备后如果发现设备已经有损坏，或者不能正常使用，请在收

到设备后一周内告知大赛组织单位，以申请退换。否则视为设备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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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损坏。 

9. 高校设备管理人需要稳妥保管设备，避免设备的人为损坏或丢失。 

10. 如果出现设备因保管不利造成的损坏或丢失，需要高校相关部门进行赔

偿，每台设备的赔偿价格为 1500 元。人为损坏主要是指设备摔碰变形、

设备进水或其他形式的破坏，正常使用时所出现的设备故障不记入校方

赔偿责任。 

11. 大赛决赛结束后 15 天内，高校需要将设备寄还大赛组织单位指定地点，

并承担相应运费。大赛组织方有权对设备寄还之前的情况进行确认。 

12. 在寄还设备时，高校需要将设备的快递运单信息发给大赛组织单位，以

便于设备接收和入库。 

13. 学校如果希望申请更多设备，需要单独与大赛组织单位沟通。 

14. 凡建立“中国青年网 VR 工作站”的高校可以申请大赛设备的留存以及

长期使用，具体要求见相关文件。 

15. 学校可以另行采购或使用其他品牌、型号的 VR 摄像设备来制作参赛作

品，大赛所提供的设备不构成作品制作的技术垄断。 

16. 高校如有采购 VR 摄像设备方面的需要，大赛组织单位可以向高校推荐

不同性能要求的设备品牌或产品。 

 

青年之声 VR 制作大赛组委会 

2018 年 6 月 6 日 

 

附件：设备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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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杯”青年之声 VR 制作大赛 

设备申请表 

 

学校名   申请部门   

设备管理

人信息 

姓名  参赛团队   

联系电话   Email 或 QQ   

设备收件

信息 

收件人   联系电话   

收件地址   

我单位已阅读和了解《“潍坊杯”青年之声 VR 制作大赛--参赛高校申请设备

须知》中的内容，并同意在此规则基础上申请参赛设备。 

   单位（盖章）： 

 

日 期 ： 

 

 

 


